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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天风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: 

现对由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

的申请文件提出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楷

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

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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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补充说明符合北交所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情况 

根据申报文件及问询回复，（1）发行人技术创新主要包

括超深竖井一体化解决方案、双超矿山运营管理、矿山服务

智慧赋能、深井水害综合防治、高寒矿山作业温控和高空钢

构精准对接等。（2）我国矿山工程建设施工企业有 4,405 家，

小型企业数量众多，而拥有特级、一级资质的企业较少，占

比仅 8.15%。发行人主要服务中高端市场，2020 年、2021 年

的国内矿山工程建设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8.89%和

6.37%，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的国内有色金属地下矿山

采矿运营管理业务的市场占有率约 0.75%、0.87%和 0.76%。

（3）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将“集中铲装

作业时人工装卸矿岩”等采矿作业方法列为“淘汰类”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进一步说明自身核心技术的先进性，在

实际业务开展中的应用情况，与同行业公司的差异和竞争优

势。（2）结合市场竞争格局、资质取得情况、项目开展情况、

主要财务指标等进一步说明自身行业地位。（3）说明报告期

内是否存在“淘汰类”采矿作业方法，若存在，请说明原因

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。（4）结合上述事项，补充说明发行人

符合北交所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情况，并完善专项说明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问题2.其他问题 

（1）关于亏损合同。根据申报文件及问询回复，报告期

内，“哈萨克阿尔杰米耶夫矿通风罐笼井”“蒙古新鑫有限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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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乌兰铅锌矿掘进（含探矿）、采供矿工程”和“新鑫有

限责任公司 825m 中段 1 号矿体采矿工程”3 个项目存在亏

损的情况。请发行人说明：报告期内亏损合同的具体情况，

项目亏损承接的原因及亏损的具体原因，与交易对手方的合

作背景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具体会计处理过程、预计负债、

减值计提是否充分，亏损合同对财务数据的影响，项目后续

处理计划和安排。 

（2）关于访谈比例。根据申报文件及问询回复，报告期

内，发行人境外收入占比分别为 46.90%、47.08%、49.29%和

53.09%，中介机构对主要客户的访谈金额覆盖营业收入的比

例为 89.44%、86.10%、87.66%、90.75%，对主要项目的实地

勘察金额覆盖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2.79%、80.43%、81.47%、

80.58%，已访谈客户销售金额占境外销售收入比例为 99%左

右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说明：对境内、境外客户的历

次访谈过程、比例，针对 2023 年 1-6 月财务数据实施访谈的

具体情况，访谈比例较高是否有依据。 

（3）关于产出法确认收入。根据申报文件及问询回复，

采矿运营管理按照产出法确定履约进度，按已完工合同工作

的测量进度（即经业主验收确认的当月相关作业量）衡量履

约进度。请发行人说明采矿运营管理相关合同对作业量核算

方式、单价等的具体约定情况，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涉及工

程建设，如涉及，相关投入如何核算，收入如何确认；客户

对工作量的确认单据的盖章比例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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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—

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

规定，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、信息

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

补充说明。 

 

    

 

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
